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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曾佳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和曾佳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

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
转让给曾佳。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曾佳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
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曾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

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曾佳

2019年12月24日
标的债权清单金额：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本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7年5月20日的本金和利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曾佳的利息及实现债权的
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等费用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
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4.上述借款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或曾佳联系。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偃月街299号
联系人：郭女士；
电话：0574-81873335；
曾佳联系方式：
联系人：岑律师（代理律师）
电话：15867869316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慈溪市中联毛绒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15044935

利息余额（计算至2017年5月20日）

2062554.49

担保人

宁波金帅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维克制衣有限公司，陆建华，张建英，陆炎盛、陆爱萍，慈溪市中联毛绒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与无锡好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资产广西分公司”）

与无锡好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协议编号：COAMC桂-2019-A-58-001，签署日期2019年12
月10日），东方资产广西分公司特此将下表所列慈溪恒泰置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及相关权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权
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
（下称“义务人”）。

东方资产广西分公司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出让人，无锡好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
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立即向无锡好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
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东方资产广西分公司联系电话：（何先生）0771-2855611
无锡好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系电话：（吕先生）0571-26892999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
无锡好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4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债权截止日：2019年3月20日

注：
1、位于江山市区虎山街道东岳路的四季青商贸城（第二顺位抵押物），已于2019年5月5日以22,347.264万元抵偿浙

江恒泰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对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第一顺位抵押权人）的相应债务，目前该抵
押物已无余值对第二顺位抵押权人进行受偿；

2、2019年4月30日，东方资产广西分公司收到保证人周金辉名下保险执行款129,050.02元，该笔执行款不予分配无
锡好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2019年4月30日，保证人周金辉名下位于杭州市上城区春江花月住宅区流云苑2幢902室住宅在淘宝资产处置平
台以12,681,643元竞价成交。经与法院了解，东方资产广西分公司有权主张50%的竞价执行款，具体分配金额以实际情况

为准，该笔分配款由无锡好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继；
4、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5、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3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

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
际计算为准；

6、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权名称

慈溪恒泰置业有限公司

所在地

浙江慈溪市

债权合计

79,636.39

本金

43,000.00

利息

22,037.50

违约金

11,664.18

迟延履约金

2,934.71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担保人

慈溪恒泰置业有限公司、浙江恒泰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周金辉

抵押物
慈溪市景观大道综合改造工程2号地块土地使用权、5号地块在建工程、8号地在建
工程（含土地使用权），在建工程总面积14,207.50平方米，土地总面积37,557平方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对所持有的宁波金源电气有限公司等7

户资产包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特别提示：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本次资

产处置可采取单户处置、部分组包处置或整体组包处置，我公司可能根据有关
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
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
况，请登录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nbfamc.com查询或
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
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
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
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

联系人：赖先生、郭女士

联系电话：0574-81873347；0574-81873335
电子邮件：laijie@nbfamc.com
公司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偃月街299号
邮编：315000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574-81873322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债权情况以实际为准。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4日

根据《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第137号令）的精神，杭州市青松
法律服务所符合停办要求，我局决定对杭州市青松法律服务所公告注销并终
止所有执业活动。

杭州市青松法律服务所（执业证号：211010110805）公告注销。杭州市青松
法律服务所执业证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杭州市萧山区司法局

2019年12月24日

注销公告

2019年12月6日，本人陈建波与黄荣华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本人
陈建波对胡建波、茹聪波、慈溪市颐禾塑化有限公司、浙江颐禾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慈溪市希伯来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慈宁轮胎有限公司、励明龙享有的
债权（具体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案号为（2013）浙甬商外初字第32号
的生效民事判决书及该判决书项下（2013）浙甬执民事第341号执行裁定书中
确定的陈建波享有的所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该债权本金及本金产生的可
依法计算的利息、孳息、实现债权的费用及相关附属权利一并转让给黄荣华。

上述债务人在接到债权转让通知书后，请向黄荣华履行全部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债权转让公告
公告

云和小顺度假区有限公司债权人：
云和小顺度假区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定于

2020年1月9日下午14:30分在浙江省云和县人
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

特此公告
云和小顺度假区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年12月21日

根据《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第137号令）的精神，杭州市衙前
法律服务所符合停办要求，我局决定对杭州市衙前法律服务所公告注销并终
止所有执业活动。

杭州市衙前法律服务所（执业证号：211010110802）公告注销。杭州市衙前
法律服务所执业证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杭州市萧山区司法局

2019年12月24日

注销公告
桐乡市天盛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杭州经济开发区
力倩图文设计工作室、杭州新艺不锈钢厨房设备
厂、盛雅萍、吴方荣、高松春、朱波、周甫根、余梅
英、唐建春、李文彬等：

浙江凯旋万豪置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已
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将应交付给你们的
债权金额提存于本公证处。

请上述当事人持本人身份证或单位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或委托书、经办人身
份证）等凭证到我处领取提存标的。如果你们在
浙江凯旋万豪置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最后分配
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后仍不领取的，将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依法处理。

浙江省桐乡市公证处
2019年12月24日

地址：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康民东路58号
公 共 服 务 中 心 1 号 楼 6 楼 西 厅 ，联 系 电 话 ：
0573-88035524

公告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淳安县综合社会福利院认领，
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
的弃婴和儿童，将被依法安置。

淳安县综合社会福利院
2019年12月24日

某男婴，2017年3月
11日出生，2018年1月1
日，发现被遗弃在淳安
县千岛湖镇景秀花园篮
球场，当时身穿花色的
衣服和裤子，外包淡黄
色小被子，放在一包里，
内附有出生字条。

王海龙：今特通知你以下债权转让事实：一：本人对你享有的(2012)绍虞东
商初字第1037号民事判决书、(2012)浙绍商终字第839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债
权；二：徐立锋转让给本人的（2012）绍虞东商初字第156号债权；以上债权本人
已于2014年12月8日转让给娄明强，因你下落不明，望于见报后即向娄明强履
行，债权数额以上虞区人民法院核定的为准。 申明人：张烈谈

2019年12月24日

债权转让公告

（2019）浙0102民初5289号
周雨鑫：本院受理原告周志强与被告周雨鑫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浙0102民初5289号的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4696号

朱卫平、刘燕：本院受理原告宝泽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与被告朱卫平、刘燕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20年4月2日下午02时
30分在上城区人民法院基金小镇人民法庭第二号法
庭（上城区白云路26号）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5647号

汤雪梅：原告李伍爱诉被告汤雪梅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
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第四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5593号

何二毫：原告汤达金与被告杭州三拾科技有限
公司、常道芝、徐小英、何二毫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书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
讼 须 知 及 开 庭 传 票 等 。 自 发 出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节假日
顺 延）在 本 院 三 楼 第 四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7661号

浙江兆家班飞车特技影视有限公司、周冠兆：本
院受理原告赵艳昌与你们健康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汕0182民初2766号

曾小妹:本院受理原告李金土与被告曾小妹离婚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
(2019) 浙 0182 民初 276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准予原告李金土与被告曾小妹离婚。二、婚生女
儿李雨轩随原告李金土共同生活，至其独立生活之
日止，由被告曾小妹每月支付生活费人民币500元，
其所需的教育费、医疗费凭有效票据由原告李金土
与被告曾小妹各半负担。三、婚生女儿李雨菲随原
告李金土共同生活，至其独立生活之日止，由被告曾
小妹每月支付生活费人民币 500 元，其所需的教育
费、医疗费凭有效票据由原告李金土与被告曾小妹
各半负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0元，公告费人
民币350元，合计人民币650元，由原告李金土自愿
负担。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19)浙0212破18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宁波市鄞州汇金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9年11月8日裁定受理宁波洛
祥医药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一案，并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指定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为管
理 人 。 宁 波 洛 祥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权 人 应 在
2020 年 2 月 25 日前向宁波洛祥医药有限公司管
理人[债权申报地点:北京大成(宁波)律师 事 务
所;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和济街 180 号国际金融
中心 E 座 10 层;邮政编码: 315040; 联系人:陈星
宇;联系电话: 177673308061 书面申报债权，说明
债权的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不再补充分配，债权人应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宁波洛祥医药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宁波洛祥医药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3月5日下午14时30分在宁波
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浙 江 宁 涛 律 师 事 务 所（ 执 业 许 可 号
31330000MD0072589Q）因被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
（执业许可号23301199810066022）吸收合并，经全
体合伙人决议，拟向登记部门申请注销。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浙江宁涛律师事务所停止执业，全
体合伙人组成清算组对浙江宁涛律师事务所进行
清算。注销后，原浙江宁涛律师事务所的财产、债
权债务、业务资质及相关权利义务、人员的等均由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继受。

特此公告
浙江宁涛律师事务所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注销公告


